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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申请重整未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 年 9

月 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大

高总”）的通知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哈中院”）依法

针对工大高总重整事项开展审查，案件案号为（2022）黑 01 破申 39 号。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31）。

2022 年 9 月 19 日，工大高总经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获悉，哈

中院针对工大高总申请重整事项作出了（2022）黑 01 破申 39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，

国有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，应当提交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文件；

其他企业应当提供其开办人或者股东会议决定企业破产的文件。工大高总申请破

产重整，未向法院提供上述文件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工大高总的重整申请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

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,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网站披露信

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二年九月二十日


